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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石狮市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奖励

补助标准》的通知

各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营商发展办公

室）：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石狮市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奖励补助标

准》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

2025年 12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狮民规〔2025〕2号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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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奖励补助标准

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制定我市推进养老事业发展

奖励补助标准如下：

一、奖励补助标准

项目 对象 条件 标准 备注

养老机构

一次性开

办补助

非营利

性民办

养老机

构

用房属自建、捐建，
用作养老服务的场地
经住建部门消防审验
通过且手续齐全，核
定床位 10张及以上，
备案手续齐全。

2万元/床。分三次拨付，
完成备案手续满 1年，年
检合格，且入住率达 20%
以上，拨付全部补助款
20%；运营满 3年，年检
合格，且入住率达 40%以
上，再拨付全部补助款
40%；运营满 5年，年检
合格，且入住率达 50%，
再拨付全部补助款 40%。
到期未达到上述要求的，
不再予以支付。

（1）营利性
养老机构护
理型床位达
60%以上的，
按非营利性
民办养老机
构补助标准
的 50%执行。
（2）已享受
场所租金补
贴或建设补
助的养老机
构、由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转
型升级的养
老机构，不再
享受一次性
开办补助。

用房属租房（租用期
限 5年及以上），用
作养老服务的场地经
住建部门消防审验通
过且手续齐全，核定
床位 10张及以上，备
案手续齐全。

1万元/床。分三次拨付，
完成备案手续满 1年，年
检合格，且入住率达 20%
以上，拨付全部补助款
20%；运营满 3年，年检
合格，且入住率达 40%以
上，再拨付全部补助款
40%；运营满 5年，年检
合格，且入住率达 50%，
再拨付全部补助款 40%。
到期未达到上述要求的，
不再予以支付。

养老机构

床位运营

及护理补

贴

非 营 利
性 民 办
养 老 机
构 、 镇
（街道）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照 料 中
心 运 营
机构

1．收住 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按年平均
实际入住的床位数计
算。
2．养老护理员应按自
理老年人 1:15-1:20，
部 分 自 理 老 年 人
1:8-1:12，完全不能自
理老年人 1:3-1:5 比
例配备。

自理老年人 2400 元/年/
床，部分自理老年人 3600
元/年/床，完全不能自理
老年人 4800元/年/床。

营利性养老

机构护理型

床 位 数 达

60%以上的，

以实际入住

的全护理老

年人床位数

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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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象 条件 标准 备注

等级评定

奖励

非营利
性民办
养老机
构、镇
（街道）
居家养
老服务
照料中
心运营
机构

被评定为三星级以上
等级（含三星级）的，
可享受等级评定奖
励。

五级养老机构按照 20万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
励，四级养老机构按照
10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奖励，三级养老机构按
照 5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奖励。
五星级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按照 10万元
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星级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按照 5 万元的标
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等级评定奖

励含上级奖

励资金。

无偿使用

养老服务

场所

专业化

养老组

织或企

业

1．专业化养老服务组
织或企业运营村（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
2．专业化养老服务组
织或企业运营镇（街
道）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且运营合同
10年（含）以上。
3．专业化养老服务组
织或企业运营民政部
门或镇（街道）管理
的新建住宅小区配建
养老服务设施。

1．运营居家养老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由所在村
（社区）无偿提供养老服
务场所。
2．运营居家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由所在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无偿提
供养老服务场所 5年。
3．运营新建住宅小区配
建养老服务设施，由实际
管理的部门或小区所在
镇（街道）无偿提供养老
服务场所 5年。

长者食堂

建设和运

营补助

长者

食堂

对符合标准、运营规
范，持续开展 6个月
以上助餐服务的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居家
养老服务站、农村幸
福院配备厨房及 50
人以上就餐座位）

1．改造建设省、泉州市
级长者食堂，按照上级有
关文件规定给予一次性
建设补助。改造建设本级
长者食堂，给予一次性建
设补助 15万元。

2．根据服务人数及综合
评估，给予每年 5-10 万
元补助。镇（街道）酌情
配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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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象 条件 标准 备注

养老护理

岗位奖补

（入职奖

补和在职

奖补）

养老护

理员

1．与我市养老机构签
订劳动合同或劳务派
遣协议，并且缴纳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
2．在供职的养老机构
中从事养老护理岗位
满 3年（含 3年）、
未满 60周岁，目前仍
在上述岗位工作；
3．持有国家教育部门
认可的高等院校、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技
工学校）、技工院校
全日制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班毕业证书
（申请人在合同期内
学历发生变化的，按
最高学历计算）。

1．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
工学校）全日制毕业生在
所供职养老机构工作满 3
年的，给予一次性入职奖
补 3000元；
2．高等院校全日制毕业
生及技工院校全日制高
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
生在所供职养老机构工
作满 3 年且未获得前款
入职奖补的，给予一次性
入职奖补 6000元；
3．已获得前款第 1 项入
取奖礼的申请人，在申请
前款第 2项入奖时，按照
3000 元的补差给予一次
性补差。

在公办养老

机构（含乡镇

敬老院）从业

的，应当为该

机构的编制

外人员。工作

年限截至申

请补贴上年

度的 12月 31
日。

1．与石狮市养老机构
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
派遣协议，并且缴纳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在石狮市养老机构
中连续从事养老护理
岗位满 3年以上（含
满 3 年）、未满 60
周岁，目前仍在上述
岗位工作；
3．持有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养
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
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或岗位培训结业证
书（合格证书），护
士执业资格证书，康
复治疗（理疗）师证
书。

1．养老护理人员在养老
护理岗位满 3 年但未满
10 年的，给予一次性在
职奖补 3000元；
2．养老护理人员在养老
护理岗位满 10 年且未获
得前款在职奖补的，给予
一次性在职奖补 12000
元；
3．已获得前款第 1 项在
职奖补的申请人，在申请
前款第 2项时，按照 9000
元的补差标准给予一次
性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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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象 条件 标准 备注

老年人入

住机构养

老服务补

贴

石狮市

户籍 60
周岁及

以上经

济困难

老年人

1．自愿要求入住已备

案养老服务机构并办

理入住养老服务机构

手续、签订养老服务

协议、入住至少满一

个月的 60 周岁以上

的低保家庭中老年

人。

2．经认定的特困供养

人员、低保家庭中的

失能老年人。根据养

老机构接收容纳老年

人的能力，优先接收

特困供养人员、全护

理低保老年人。

1．特困人员：按市定供
养标准拨付给所入住的
养老机构，超过供养标准
的，根据机构收费标准由
政府补差。

1．采取“公

建民营”模

式，招标文书

另有约定的

按约定执行。

2．若发放对

象与长期护

理险发放对

象重复，按就

高原则，不重

复补贴。

2．低保家庭中老年人：
①符合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
务政策的老年人，扣除已
发放给个人的低保金及
各项补贴，根据养老机构
的收费标准由政府补差。
②入住养老机构，且未享
受前款政府兜底的。经评
定为能力完好的自理老
年人，入住养老机的补助
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元；
经评定为轻度失能和中
度失能的半护理老年人，
入住养老机构的补助标
准为每人每月 750元；经
评定为重度失能和完全
失能的全护理老年人，入
住养老机构的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月 1200元。

二、奖励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养老机构、镇（街道）居家养老

服务照料中心等建设、修缮和设备维护，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本

标准涉及的奖励补助资金列入市财政年度预算。

三、申请对象在申请奖励补助、接受核查时，必须提供真实、

有效、完备的数据、资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补助

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奖励补助资格，并向社会公示；同时

对已经拨付的资金予以追缴，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申请对象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利用养老场所从事核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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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挪用奖励补助资金、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以及不符合上级和我市有关要求或违反相关协议规定的，取消其

奖励补助资格，并向社会公示；同时对已经拨付的资金予以追缴，

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奖励补助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同一项目已享受省、泉

州市扶持政策的，石狮市不再予以奖励扶持；本标准施行后，如

上级出台的相关政策标准高于我市标准，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标准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2

月 31 日，《石狮市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奖励补助标准》（狮民规

〔2023〕1号）同时废止。

七、本标准由市民政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